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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案件訪視作業要點修正規
定 
一、為強化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以下簡稱本法）主辦機關對於民

間參與公共建設（以下簡稱促參）案件之監督管理，提升促參案件

辦理品質，特訂定本要點。 

二、依本法辦理之促參案件，主辦機關應就其主辦或依本法第五條第二

項、第三項授權或委託其他機關（構）執行者辦理訪視。 

非依本法辦理之民間投資公共建設案件，依各該法令之稽查規定辦

理。 

三、訪視作業適用範圍，包含尚未簽訂投資契約案件之前置作業階段及

已簽訂投資契約案件之履約管理階段。 

訪視作業應就具有指標示範性、重大異常（如進度落後）或對公共

利益有重大影響案件，優先辦理。 

四、訪視目的及內容如下： 

（一）前置作業階段： 

1.目的：提升規劃及招商等前置作業品質。 

2.內容：可行性評估、公聽會、先期規劃、招商、公告、甄

審、議約及簽約等事宜。 

（二）履約階段： 

1.目的：督促依投資契約辦理履約管理事宜。 

2.內容：投資契約所定履約事項。 

五、依本要點辦理之訪視為行政協助及列管性質，主辦機關與民間機構

不得據以免除個案執行及履約管理責任與義務。 

履約階段訪視作業，涉及民間機構者，應依主辦機關與民間機構簽

訂之投資契約相關約定辦理，主辦機關不得涉入民間機構內部或民

間機構與其下包廠商事宜。 

六、主辦機關辦理訪視頻率及件數如下： 

（一）依本法辦理並依財政部辦理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案件資訊

蒐集公告及統計作業要點完成提報作業案件中： 

1.屬重大公共建設案件者，每年應訪視件數不低於該年一月



2 

 

一日該類總件數二分之一。 

2.非屬重大公共建設案件者，每年應訪視件數不低於該年一

月一日該類總件數十分之一。 

3.前二目案件每年應訪視件數經計算結果非整數時，無條件

進位之。 

（二）前款訪視件數，主辦機關必要時得敘明理由，報經主管機關

同意後予以調整。 

（三）第一款所稱應訪視件數，由主辦機關依實際提報主管機關指

定之資訊系統（以下簡稱促參資訊系統）件數自行核計。 

七、主辦機關應於既有促參推動組織或其他任務編組，設訪視小組。 

訪視小組置召集人一人，由主辦機關首長指定該機關高階主管人員

兼任之，綜理訪視事宜；置執行秘書一人，由主辦機關具有促參專

業知識或相關工作經驗人員派（聘）兼之，承召集人之命，處理小

組事務；工作人員若干人，由主辦機關派兼之，協助小組業務。 

八、訪視委員之組成及遴選原則如下： 

（一） 組成：訪視小組置委員若干人，於實施個案訪視作業時派（聘）

兼之，於完成該次訪視作業，且無待處理事項後解散。 

（二） 遴選：由主辦機關指派該機關具有相關專業知識人員擔任，

並得參考主管機關之民間參與公共建設委員參考名單資料

庫，列出具該次訪視事項相關專長建議名單，簽報機關首長

或其授權人員核定。簽報及核定，均不受建議名單限制。 

九、訪視小組辦理訪視程序如下： 

（一） 通知受訪視機關（構），併附訪視重點表。 

（二） 受訪視機關（構）於訪視前就前款重點表進行自評，並備妥

相關書圖文件，供訪視小組辦理訪視。 

（三） 訪視小組就受訪視案件之書面資料、資訊網路或其他有關資

訊進行訪視。 

十、訪視結果之處理： 

（一）  訪視小組應於辦理訪視次日起十四個工作天內，作成訪視紀

錄表，並由主辦機關登載於促參資訊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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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受訪視機關（構）應就訪視紀錄表所列限期改善事項依限完

成改善，並將改善情形登載於促參資訊系統。 

（三） 訪視結果發現有重大缺失者，主辦機關應依相關法令規定，

通知有關機關，並副知主管機關。 

（四） 主辦機關對於民間機構未配合於規定期限內改善者，應依投

資契約約定辦理。 

（五） 主辦機關應就限期改善事項追蹤列管，並於確認改善完畢

後，方可結案。 

（六）各主辦機關訪視結果，主管機關得視需要辦理督導及考核。 

十一、為推動訪視作業所需，主管機關得辦理相關作業教育訓練，主辦

機關得指派主辦人員、高階長官及薦派委員參加；名額分配應考

量辦理件數之多寡及區域平衡。 


